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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流落香港躲避中共迫害的《人民日报》

记者邱明伟，二零零九年八月廿三日召 记者会，谴责

中共使用谎言与暴力迫害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各类

异议人士，并公 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组织，成为中共中

央级宣传机关中首位公 以真名退党的在职人员。他强

调不会屈服于中共暴政。 

在记者会将要 

结束前，邱明伟激 

动地公 声明：“ 

我在《人民日报》 

社上班期间，我已 

经用《人民日报》 

的工作平台上大纪 

元网退党服务中心 

退过一次党。现在 

我公 宣布和共产党结束一切关系，包括它们的少先

队、共青团、党组织，结束一切关系。” 

邱明伟强调，自己不会屈服于中共暴政，并呼吁国

际社会提供协助，并关注他家人的安危。 

邱明伟指出近年来中共黑 
手对海外的渗透更加严重 

正义之声源源不断现法庭 
四川成都双流 

县法院于 2009 年 
7 月 8 日对法轮功 
学员邓小明非法  
庭，北京律师谢燕 
益、李春富为邓小 
明做无罪辩护。谢 
燕益律师当庭指出 
：希望司法系统 
参与迫害法轮功 
的人员悬崖勒马。 

谢燕益律师 
是在被法官余蓉打断二十次后，坚持完成辩护。他当

庭指控司法单位对邓小明的审判是非法的，五项罪名

为：伪证罪、滥用职权罪、枉法追诉罪、枉法裁判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法院在公诉方理屈词穷、根本没有

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邓小明枉法判六年半重刑。

谢律师当庭对庭审人员说：“今天你们可能不会

受到追诉，不代表未来不会受到追诉。” 
近年来，正义之声源源不断现法庭。随着越来越

多的大陆律师在全国范围内为法轮功学员做公正辩

护，中共司法系统在迫害法轮功中所犯下的罪行也日

益为世人所清楚。 

■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
的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
郭国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
唐吉田、谢燕益、李和平。 

【明慧网】河南省商水县法轮功学员杨文强于 2006

年在辽宁海城市生活期间，因为讲真相被非法拘留，之后

被劫持到鞍山劳教所迫害，在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之际，劳

教所才通知家人接回。杨文强回家后，全身疼痛，而且精

神失常。2006 年底，神志不清的杨文强上吊身亡。法轮

功禁止杀生和自杀，杨文强的悲剧完全是拘留所和劳教所

的野蛮迫害所致。  

杨文强是河南省商水县黄寨镇人，生前因家中孩子升

学经济困难，到辽宁省海城市收破烂为生，住海城市王石

镇代千村。2006 年 5 月 16 日，到南台收破烂时，在学校

门前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学校老师恶

意举报，后被王石派出所李庆祝、王志平绑架，非法拘留

15 天后，又被劫持到鞍山劳教所继续迫害。  

在拘留所期间，恶警教唆犯人打他，用烟火烧他。在

鞍山劳动劳教所，又受到非人的折磨。到 2006 年 8 月 6

日前后，劳教所知道他身体血管被迫害的大面积血栓，将

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才通知家属接人。  

当家人见到杨文强的时候，看到他从脚脖到臀部黑紫

色，身体不能伸直，弯着腰，几乎不能走路。这时的杨文

强已经不认识家人了，让其上车，他就不上，是家人们把

他抬上车的，还迷迷糊糊的说：又叫我上这上那哩，我就

不去，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当时他把家人误当成了恶警，

他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时，劳教所的平(音)队长

又向其家人索要 600 元现金，说是“过桥费”。此后，杨

文强不但全身疼痛，而且一直精神不太正常，住院治疗三

个月也不见好转。在这期间时而清醒的时候讲，队长平某

他们把他带到很远很远的，也不知道是啥地方，整天不让

睡觉，用带刺的东西往身上拉，用木板、皮鞭、三角带(头

上系个疙瘩)打他，说是检查病，往身上给他打针。他还

说有一个叫汪洋的恶警成天打他。2006 年 12 月 11 日(农

历 10 月 21 日)，神志不清的杨文强上吊身亡。  

鞍山劳教所迫害多人致死、致疯  

鞍山劳教所曾迫害多名大法弟子致残致死，有的被残

酷折磨导致精神失常。  

三十多岁的海城市人赵玉龙，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

庭，小伙子也长的很英俊。这场对善良人的迫害却给这个

幸福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二零零零年赵玉龙上访讲法

轮功真相，被非法劳教，在鞍山劳教所迫害期间被迫害致

疯。究竟他经历了怎样的迫害，由于他已神智不清，不得

而知，只知道他家庭和个人从无精神病史。  

感王镇法轮功学员周会胜，男，在鞍山劳教所关押期

间被迫害致脑出血，劳教所怕担责任将其送回家。家人把

其送入医院后警方还不断去骚扰恐吓，致周会胜于零六年

八月离世。 



火；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

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

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

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火毯；“自焚”的画面远、中、

近景俱全，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最近的拍摄距

离“自焚”现场不到二十米。若非事先安排，岂能如此

完备；新华社对于敏感新闻的发稿向来需要经过多次审

稿，但这次两小时内就发了英文稿，动作快得令人起疑；

“自焚”的“王进东”全身烧得漆黑，却能声如洪钟地

坐在地上喊口号；“自焚”中严重烧伤的 12 岁的小女孩

刘思影气管切 后很快就能唱歌，完全不合医学常理。

有幸看过自焚真相资料的人，经过自己的对比，很

快就能发现自焚是假的，这引发了许多中国人的思考，

中共是不是一直这样欺骗中国人的。天安门自焚反而成

了一个最有力的真相，这也是中共始料未及的。 

生在“被时代”固然是一个悲哀，只被一言堂灌输

是更大的不幸。了解真相，不要被别人左右了自己的未

来，这才是真正的为自己 

着想。（文／孙思贤） 

■右上图：在央视

播放的镜头中，自焚者刘

思影刚刚做了气管切开

手术，本应用插管来进行

呼吸，不能说话，而她又

能说话又唱歌；她烧伤的

伤口也被纱布包裹，这违

反烧伤治疗的常识。 

 
■右下图：自焚者

王进东的衣裤已经被火

烧破，但他两腿间装着汽

油的塑料瓶在火焰的高

温下竟然没有变形。 

生在“被时代”的悲哀 

←左图：香港声援三退大游行 

中共在历史上迫害死八千万中国人，至今依然在迫害善良
的中国同胞。然而暴政必亡，“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
然，看清了中共“假恶斗”本质后，人们纷纷加入“三
退”大潮。现在已经有超过 5900 万人通过海外大纪元网
站声明废除把生命献给中共的毒誓，选择了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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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在时下的中国，“被增长”、 
“被就业”、“被小康”、“被 
自杀”、“被退休”和“被和谐” 
等“被字句”窜红中国网络和媒体。“被”字目前在中

国窜红到有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被生活”的时代。中

国网民 始大量用“被自杀”这个词，是因为一连几个

引发社会反响的事件中，当事人之死因都被官方归结为

“自杀”，却遭到公众质疑。 
这个“被”字讲的是一个违背事实而被强加的状

态，如果要找到源头，全中国都知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当属影响最广，最违背事实的“被事件”。 

1999 年 7 月，江泽民通过中共 动整部国家机器发

起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一时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到了

2000 年下半年，中共对大法的迫害起初的锐气已失，许

多中国人对舆论的造谣宣传厌倦了。很多人认为炼功只

是信仰问题，搞政治运动对付信仰是无事生非。也有很

多人知道炼功人都是好人，从而对迫害产生反感。 

因此，一个欺世的谎言粉墨登场，这就是 2001 年大

年除夕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精心选用弱母幼女作牺牲

品，用最残忍的手段产生最残忍的效果，通过人们对受

害者的同情，对杀人放火的恐惧，造成人们对法轮功的

仇恨。自焚事件发生后的两个小时之内，新华社迫不及

待地向全世界发布英文消息，称五名“法轮功练习者”

在天安门“自焚”。 

2001 年 8 月 14 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人权

促进与保护附属委员会上的发言称，该组织的调查显示

正是中共政府带来了死亡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破裂，而被

中共政府引为法轮功“邪教”证明的自焚事件实际上是

被策划导演的。 

  这部被自焚的戏中穿帮镜头众多，比较典型的主要

有：“自焚”发生的时候，刘春玲的脑后结结实实挨了

一闷棍，然后她才应声倒地，与其说她是被烧死的，不

如说她是被打死的；警察先到位然后自焚者才 始点

天安门自焚疑点

“原来（全世界）只有中共在镇压法轮功啊！”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在戒毒所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有被中共政府欺骗的感觉，心里那

种滋味真是难以言表。有一个警察气愤地说：“江泽民真

坏！叫警察迫害法轮功，叫我们犯罪。”她还说：“一

始，我们还以为中央镇压法轮功是对的，可后来大批的法

轮功被抓进戒毒所，先后有一千六七百人，一接触，发现

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 

这名警察明白真相后，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多次保

护法轮功学员。一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派出所后，她亲

自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当天晚上这名法轮功学员就被释

【明慧网】辽宁省某戒毒所所长，前段时间到香港考

察，看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事实：在香港，法轮功学员传

《九评共产党》（一本真实地揭露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书）、

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劝市民三退（退党团队）、炼功、游

行等等一切活动都是公 的、受当地法律保护的。这位所

长回来后把自己的香港见闻讲给同事听，他感慨地说：

 


